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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济宁市企业技术中心认定
二、办理依据
济宁市经信委关于印发《济宁市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济经信字〔2014〕54号）
三、受理单位及办理地点
科室接收。济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科技科，地址：济宁市市政府主楼9019办公室，联系电话：0537—2348656。
四、办理条件
申请济宁市企业技术中心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企业在我市行政辖区内登记注册2年以上，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技术中心已建立1年以上。企业在认定前2年内无偷税、骗税等税收违法行为，未出现重大固定资产投资、节能、安全和环境等违法行为。
（二）企业纳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范畴 ，具有较强的经济技术实力、良好的经营机制和较好的经济效益，在我市同行业中具有较前的竞争优势。
（三）企业领导重视技术中心工作，技术中心实行董事长（总经理）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具有较强的市场意识和技术创新意识，能为技术中心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企业具有较为完善的组织机构以及研究、开发和试验条件，有固定的科研场所、仪器设备及其它必需的科研条件。企业的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300万元。
（五）技术中心经费纳入企业财务年度预算，具有稳定且较高的研究开发投入，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2%。
（六）技术中心拥有一支知识结构合理的科研队伍，有技术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带头人。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不低于30人。技术中心具有中级职称以上的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技人员不得低于20%。
（七）技术中心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每年有2项以上成功研究开发的新产品、新技术，并且至少承担1项省级以上技术创新类项目。
（八）技术中心组织体系完善，发展规划和目标明确，有较完善的产学研联合创新的组织架构。企业与大专院校或科研院所建立合作机制，技术创新绩效显著。
五、申请材料
申请济宁市企业技术中心资格，企业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济宁市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申请书》
（二）《企业技术中心综合信息表》（附件二）及附表1-12
（三）《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报表》B107-1、-2表
（四）企业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的复印件
（五）有关证明材料
六、基本流程
（一）企业向所在县市区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提交《济宁市企业技术中心申报材料》。市属及市属以上企业可直接向市经济和信息化委提出申请。
（二）各县市区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企业上报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按照技术中心的认定条件，确定推荐企业名单，并将推荐企业的申请材料和推荐意见在规定的时间内上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三）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依据济宁市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考核情况表，组织有关专家对企业申请材料进行评审，进行综合排名。
（四）市经济和信息化委根据国家产业政策、专家评审结果等进行综合审查，按照公正、公平、公开原则，择优确认技术中心名单。
（五）技术中心认定结果经市经信委办公会同意后由市经信委发文公布，并统一授牌。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八、办理时限
受理时限：10个工作日。
办理时限：50个工作日
九、咨询方式
济宁市经信委科技科工作人员负责对申请人咨询、疑问给予解释答复。
咨询地址：济宁市市政府主楼9019办公室
电话咨询号码：0537—2348656
电子邮箱:jnjzk@163.com
 

